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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(卫医发〔2006〕73号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

： 为加强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，提高临床检验水平，保

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，我部组织制定了《医疗机构临床实

验室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二○○六年

二月二十七日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

条 为加强对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的管理，提高临床检验水平

，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，根据《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医疗

机构管理条例》和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机构

临床实验室是指对取自人体的各种标本进行生物学、微生物

学、免疫学、化学、血液免疫学、血液学、生物物理学、细

胞学等检验，并为临床提供医学检验服务的实验室。 第三条 

开展临床检验工作的医疗机构适用本办法。 第四条 卫生部负

责全国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县级以上地方

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的监督管理工

作。 第五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临床实验室建设和管理，规范

临床实验室执业行为，保证临床实验室按照安全、准确、及

时、有效、经济、便民和保护患者隐私的原则开展临床检验

工作。第二章 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的一般规定 第六条 卫

生行政部门在核准医疗机构的医学检验科诊疗科目登记时，

应当明确医学检验科下设专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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